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3 年 03 月 11 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3)本字第 078 號 

主旨:有關國立故宮博物院參觀收費標準調整一案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3 年 3 月 6 日觀業字第 1030006590 號函轉國立故

宮博物院 103 年 3 月 3 日台博教字第 1030002482 號函辦理。  

2.該院入場參觀券收費標準，業經財政部 102 年 3 月 19 日台財庫字第

10203634810 函同意修正案，該院爰自本 (103)年 7 月 1 日調整如下：   

(1)普通參觀券由新臺幣 160 元調整為 250 元。   

(2)團體參觀券由新臺幣 100 元調整為 230 元 (另加收團體語音導覽器租      

金 20 元 )。   

(3)優惠參觀券由新臺幣 80 元調整為 150 元。   

(4)自本年 7 月 1 日起持舊票入場者，一律補差額換票入館參觀。  

3.該院為提升參觀品質，有效控管尖峰旅客量，已實施總量管制，10 人

以上團體須購買團體參觀券入場參觀，並須依規定參觀前租用團體語音

導覽系統 (子母機 )佩掛語音導覽器始得准予入場。該院實施人流控管措

施，請於參觀前事先預約團體語音設備。 

 

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 事 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
